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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 IPO之路系列：劳务派遣与劳务外包用工审核要点及解决路径

作者：郑燕 钱珍 马锐

在企业的业务发展过程中，常有基于短期或周期性用工以及提高人员管理效

率的需求，很多企业会选择采取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灵活用工形式，以满足日

益多样的用工需求。这类灵活用工形式作为企业劳动人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

规性素来为 A股 IPO审核的重点关注事项。

本篇为 A 股 IPO 之路系列文章的第七篇，结合海问对资本市场规则的深入

理解及丰富的实践经验，旨在从发行人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用工合规性角度探讨

A股 IPO审核的关注要点及解决路径，供读者参阅。

一、劳务派遣、劳务外包概念区分

劳务派遣与劳务外包不属于标准的劳动关系，基于两者有一定的相似性，实

务中易混淆，例如：（1）从签订主体来看，两者合同签订主体均为企业与派遣/
外包单位，而非企业直接与个人直接签订合同；（2）从劳动关系归属来看，两者

服务人员劳动关系归属主体均为派遣/外包单位，由派遣/外包单位招用服务人员，

并与服务人员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

但两者在性质等各方面亦有着显著的不同，合规要求亦不相同，需谨慎区分，

以避免企业的用工合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

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实务案例，我们总结两者的主要区别如下：

两者区别 劳务外包 劳务派遣

性质不同
一种业务经营模式，发包单位与劳务
外包单位之间是民事上的承揽法律

关系

一种非劳动关系的用工形式，属于劳

动法意义上的概念

主体资质要求
不同

劳务外包单位没有特别的资质要求，
如外包的项目涉及国家规定要求取
得特殊专业资质的事项，则外包单位

需取得相应专业资质

劳务派遣单位需取得《劳务派遣经营
许可证》后方可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法律适用不同 适用《民法典》

适用《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

施条例》《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劳务
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

服务人员薪酬 法律法规对外包人员薪酬没有特别 （1）派遣人员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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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区别 劳务外包 劳务派遣

要求不同 要求 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

（2）用工单位应为派遣人员提供加
班费、绩效奖金，与工作岗位相关的

福利待遇

服务人员薪酬
及福利保障费

用承担主体

法律法规对外包人员薪酬及福利保

障费用承担主体没有特别要求，实践
中一般约定由劳务外包单位承担，且

由劳务外包单位自行发放及扣缴

派遣人员报酬、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
金费用承担主体一般为用工单位，由

用工单位根据劳务派遣协议向劳务
派遣单位支付，并由劳务派遣单位进

行发放及扣缴

结算方式不同 按工作量计算劳务外包费用
按派遣人员的数量、工作时间计算劳

务派遣费用

对劳动者的管
理权限不同

劳务外包的发包单位不参与对劳动

者指挥管理，由劳务外包单位通过派
驻管理员等方式直接对劳动者进行

指挥管理

派遣人员由用工单位直接管理，用工
单位的各种规章制度适用于派遣人

员

劳动成果风险
承担不同

劳务外包单位应保证人力供应以满
足生产计划的顺利完成，发包单位对

外包人员的劳动成果不承担风险

劳务派遣单位对派遣人员的工作成
果不负责任，派遣人员工作成果的风

险由用工单位承担

用工风险的承

担不同

劳务外包公司应承担外包人员工伤
法律责任、支付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等

用工风险

（1）派遣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
的，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工伤

认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但可以与
用工单位约定补偿办法（2）如因违

法用工给派遣人员造成损害的，用工
单位与劳务派遣公司承担法定连带

责任

二、发行人灵活用工的审核要点及解决路径

就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劳动合同法》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在劳务派遣单位资质要求、派遣用工比例及岗位性质、用工单位义务及派

遣单位义务等做出了较为细化的规定。就劳务外包的用工形式，我国暂未出台针

对性的法律法规，其相关方受到《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制。此外，近年

来，有部分地区出台了相关文件，如苏州、上海、浙江、安徽人社局（厅）联合

印发的《长三角地区劳务派遣合规用工指引》，指导企业区分以及合规运用劳务

派遣、劳务外包用工形式。

A股 IPO过程中，劳动用工是核查重点之一。根据项目经验及公开案例，我

们梳理了监管机构就发行人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事项的审核关注要点，及其对应

的常见用工瑕疵类型与法律依据，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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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类型 IPO监管重点 常见用工瑕疵 法律依据

劳务派遣

用工比例：劳务派遣用工数量占

用工总数比例情况

劳务派遣人数超

法定比例

《劳务派遣暂行规

定》第四条

工作岗位：被派遣劳动者是否仅

从事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

的工作

违反“三性”要求
《劳动合同法》第六

十六条

派遣单位资质：劳务派遣单位的

具体情况，是否具有有效的《劳

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等资质

派遣单位无资质
《劳动合同法》第五

十七条

派遣人员薪酬：派遣人员与正式

员工工资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差

异，劳务派遣的结算价格及公允

性

派遣人员薪酬低

于正式员工

《劳动合同法》第六

十三条

劳务外包

劳务外包单位资质：劳务外包单

位的特殊专业资质等经营合法合

规性

劳务外包单位无

相应服务资质

各具体外包业务所

适用的相应法律法

规

发行人是否存在“假外包、真派

遣”；当同一工序或岗位上同时存

在劳务外包及劳务派遣用工形式

时，容易引发监管对于“假外包、

真派遣”问题的关注

“假外包、真派

遣”

《劳务派遣暂行规

定》第二十七条

业务依赖：劳务外包是否涉及公

司核心技术和核心生产环节，是

否存在对劳务外包单位的业务依

赖

独立性问题

《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管理办法》第

十二条

针对 IPO 审核关注重点下的各类用工瑕疵，我们进一步梳理了典型案例及

解决路径，具体如下：

1、劳务派遣

 常见用工瑕疵类型：劳务派遣人数超法定比例

在维科精密（2023年 5月 18日于创业板注册生效）案例中，报告期内，发

行人劳务派遣人数分别为 304人、280 人、0人、0人，占用工总数比例分别为

30.80%、28.23%、0%、0%，存在劳务派遣员工占比超过 10%的情形。

A股审核问询要点如下：

 派遣人员人数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派遣人员是否从事主要工序或生产环节，是否存在劳动纠纷或被处罚的

风险，采取的整改措施及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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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务派遣单位基本情况，包括是否取得相关资质，与发行人业务合作时

间，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员工或前员工等之间的关系，

是否存在代垫成本费用情形；

 劳务派遣相关业务的真实性、成本费用核算的准确性；

 劳务派遣用工结算价格的确定依据及公允性，测算报告期内劳务用工调

整对发行人财务指标的影响；

 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用工方式的选择标准、两种用工方式单位工时成本

的构成及确定依据。

就审核问询关注的劳务派遣人数超比例事项，考虑如下因素，中介机构经核

查认为超比例劳务派遣不构成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1）发行人与合作的劳务

派遣公司协商解除劳务派遣协议，用工需求通过劳务外包解决，截至报告期末，

发行人已完成整改，不存在劳务派遣人员；（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在地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已出具证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劳务派遣导

致的重大行政处罚、不存在劳务派遣导致的重大劳务纠纷或群体性事件；（3）发

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发行人劳务派遣用工问题已出具承诺，补偿发行人

或其子公司因劳务派遣用工瑕疵可能承担的费用或损失。

 常见用工瑕疵类型：违反“三性”要求

在近岸蛋白（股票代码：688137，2022年 9月 29日科创板上市）案例中，

发行人报告期内劳务派遣人员中包含研发人员及销售人员，相关销售人员负责所

在区域的业务拓展、销售以及客户关系维持等工作，该等劳务派遣用工并非临时

性、辅助性或替代性工作岗位。

对此，考虑如下因素，中介机构经核查认为报告期内劳务派遣违反“三性”

要求不构成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1）发行人及其主要子公司所在地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及主要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劳动保

障相关规定受到处罚的情形；（2）发行人已针对该等情形进行整改，与相关劳务

派遣员工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自 2021年起，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劳务派

遣用工的情形。

2、劳务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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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用工瑕疵类型：劳务外包单位无相应服务资质

在日联科技（股票代码：688531，2023年 3月 31日科创板上市）案例中，

主要为发行人提供园区部分保洁及保安服务的外包单位存在为发行人提供保安

服务期间未取得《保安服务许可证》的情形，且其存在因实施其他公司业务受到

行政处罚的情况。

对此，考虑如下因素，中介机构经核查认为发行人与无资质外包单位合作不

构成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1）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更换具备相关资质的保安

外包公司；（2）发行人与外包公司开展合作基于合理的交易背景和商业需求，不

存在重大风险。

 常见用工瑕疵类型：“假外包、真派遣”

在森鹰窗业（股票代码：301227，2022年 9月 26日创业板上市）案例中，

发行人劳务外包形式用工在报告期各期末分别为 661人、326人和 0人。根据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与劳务外包单位签订的《业务外包合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甲

方”）有权指派人员对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质量及生产进度进行跟检及巡检，甲方

为劳务外包单位制定相应的服务规范考评办法并有权对劳务外包单位的服务做

出考核，有权对抽检不合格的产品及服务进行拒收或相应惩罚，抽检标准遵循甲

方自行生产管理制度。在发行人的实际用工过程中，发行人对外包人员进行了直

接管理，发行人的该等用工形式应属于劳务派遣，适用并违反了《劳务派遣暂行

规定》对派遣用工比例的规定。

A股审核问询关注要点如下：

 报告期内发行人采用劳务外包人员的原因及合理性，劳务外包人员的工

作岗位及从事的主要工作，劳务外包业务是否涉及关键工序或关键技术；

 劳务外包机构的基本情况，是否构成关联外包，是否存在资金往来，是

否存在为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等利益输送情形；

 发行人关于劳务外包的质量控制措施及质量责任的分担机制，发行人劳

务外包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存在被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

 劳务外包人员用工结算价格的确定依据及公允性；

 报告期内劳务外包人员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情况，是否合法合

规。

考虑如下因素，中介机构经核查认为发行人“假外包、真派遣”行为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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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1）报告期内，发行人未被劳动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也未因该等用工形式被劳动主管部门处罚；（2）报告期内，发行人已积极调整用

工形式，逐步将劳务外包人员转为正式员工，截至报告期末已不存在构成劳务派

遣的外包形式的用工，被劳动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较小；（3）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承诺将承担此事项对发行人造成的全部费用。

 常见用工瑕疵类型：独立性问题

在永达股份（2023年 6月 8 日于主板过会）的案例中，发行人的劳务外包

主要为工序外包，涉及的工序主要包括焊接和油漆，劳务外包人员的工作地点均

位于发行人厂区内。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劳务外包采购金额呈增长趋势。

A股审核问询关注要点如下：

 分析说明发行人是否对劳务外包形成依赖；

 是否通过劳务外包减少自身用工、劳务派遣用工量，进而规避劳动用工

法律责任；

 发行人用工管理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健全有效，发行人生产经营是否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发行人人员稳定性是否存在异常；

 说明劳动用工是否符合安全生产、劳务用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进一

步就相关风险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考虑如下因素，中介机构经核查认为发行人对劳务外包模式存在一定程度的

依赖，但对特定劳务外包单位不存在重大依赖，不构成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1）发行人对劳务外包用工模式存在一定程度依赖，主要系劳务外包是发行人

应对短期用工需求波动大采取的有效措施，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2）发行人在

报告期内逐步通过加强自有员工招聘的方式减少对劳务外包用工模式的依赖，报

告期内依赖程度降低；（3）发行人的劳务外包单位较为分散，向各家劳务外包单

位的采购金额占劳务外包采购总额的比例均不超过 30%；（4）发行人所处地区可

供选择的劳务外包单位较多，有较强的可替代性；（5）发行人的同行业上市公司

均有采用劳务外包的用工模式，为行业内企业的通用做法。

三、结语

由上述可见，发行人在使用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用工形式的过程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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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用工瑕疵是较为常见的现象，通常也是监管关注的重点。根据相关规定、项

目经验及相关案例，A股 IPO项目中涉及的各类用工瑕疵问题解决路径较为清晰，

结合具体情况，主要可以考虑如下解决路径：

 于报告期内主动采取整改措施，消除相应用工瑕疵，特别的：

 对于超比例派遣瑕疵，可考虑通过劳务派遣转为正式员工或劳务外

包的形式进行整改，如考虑转为劳务外包形式，同时需要注意满足

劳务外包相关审核要求；

 对于派遣岗位违反“三性”要求瑕疵，可考虑通过劳务派遣转为正

式员工的形式进行整改；

 对于外包单位无资质的瑕疵，可考虑及时更换具备相关资质的外包

单位；

 对于“假外包、真派遣”瑕疵，可考虑通过调整用工形式或调整外

包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的形式进行整改，同时避免同岗位上同时存

在劳务派遣及劳务外包等多种用工形式；

 取得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用工瑕疵不属于违法行为，或不属于重大违法

行为的确认性文件；

 取得发行人控股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出具的由其对发行人因用工瑕疵

造成损失足额补偿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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